三门峡市天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破产财产第三次分配实施方案的报告

天仁公司破产清算案件全体债权人、债务人、投资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
根据案件进展，本案已经符合进行破产财产的第三次分配的条件，依法可以进行第三次分配。现根据人民法院（2021）豫12破3号之十民事裁定书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以及（2021）豫12破3号之七民事裁定书和（2021）豫12破3号之十二民事裁定书确认的债权，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制定本案的《破产财产第三次分配实施方案》。
一、本次分配的破产财产为现金600万元。
    二、本次破产财产的分配情况
根据法律规定和本案的具体情况，依据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性质和裁定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制定本次分配实施方案。
根据破产法的规定，根据上述法院裁定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和裁定确认的债权性质和数额，目前剩余的未分配破产财产，在支付破产费用后应当用于清偿债权人河南国控建设集团庚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款债权，并且不足以清偿全部工程款债权。
本次分配的具体情况为：向工程款债权的债权人河南国控建设集团庚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现金600万元。
三、本次的分配实施方案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示后，即开始具体实施、执行。
四、对债权人拒不领取或者所提供账户不能正常收款的，管理人将依法提存。
特此通报,敬请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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